調查報告
[bookmark: _Toc524892368][bookmark: _Toc524895638][bookmark: _Toc524896184][bookmark: _Toc524896214][bookmark: _Toc524902720][bookmark: _Toc525066139][bookmark: _Toc525070829][bookmark: _Toc525938369][bookmark: _Toc525939217][bookmark: _Toc525939722][bookmark: _Toc422834150][bookmark: _Toc421794865][bookmark: _Toc529218256][bookmark: _Toc529222679][bookmark: _Toc529223101][bookmark: _Toc529223852][bookmark: _Toc529228248][bookmark: _Toc2400384][bookmark: _Toc4316179][bookmark: _Toc4473320][bookmark: _Toc69556887][bookmark: _Toc69556936][bookmark: _Toc69609810][bookmark: _Toc70241806][bookmark: _Toc70242195]案　　由：據訴，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前於100年、106年及114年間受理「理○○○」及「東○○○酒店」二股份有限公司減增資變更登記，疑未善盡審查之責，查明該變更事項有無違背法令，即率爾核准；嗣又怠於駁回東○○○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之申請。究實情為何？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對於系爭變更登記是否依法審查？有無明知違法卻仍怠於駁回？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
1、 [bookmark: _Toc419548872][bookmark: _Toc219128905][bookmark: _Toc229127071]調查意見：
[bookmark: _Toc417122065][bookmark: _Toc417656780][bookmark: _Toc419180949][bookmark: _Toc419283023][bookmark: _Toc419548874][bookmark: _Toc218864628][bookmark: _Toc219107685][bookmark: _Toc219111776][bookmark: _Toc219128907][bookmark: _Toc219130429][bookmark: _Toc219194453][bookmark: _Toc219204065][bookmark: _Toc226106980][bookmark: _Toc226108681][bookmark: _Toc226112310][bookmark: _Toc226116168][bookmark: _Toc226968971][bookmark: _Toc227671889][bookmark: _Toc227748079][bookmark: _Toc228435611][bookmark: _Toc229127072][bookmark: _Toc229151631]本案依據陳訴人提供資料，於民國(下同)115年4月8日詢問經濟部商業發展署（下稱商發署）[footnoteRef:1]劉副署長雅娟等相關主管人員，該署並於會議後補充相關資料，業已調查竣事。茲臚陳調查意見如下： [1:  前經濟部商業司於112年9月26日起，改制為商業發展署，此處均以「商發署」稱之。] 

[bookmark: _Toc229127073][bookmark: _Toc229151632][bookmark: _Toc219128908][bookmark: _Toc416015729]本案東○○○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公司）於106年6月28日召開106年度股東常會提案討論該公司之減資並辦理現金增資議案，並作成決議，將公司之原資本額由新臺幣(下同)7億元，先減資6億9,999萬9,990元，實收資本降為10元，至此該公司僅餘股東1人，此決議實際上是以多數決方式，達到由特定股東壟斷公司股份及經營之目的，其結果導致其他股東遭強制剝奪股權及表決權，落入恣意差別對待範疇，顯與股東平等原則有違，詎商發署仍率予核准登記，核其所為，顯有怠失。又，公司資本額之查核簽證縱係由會計師辦理，商發署仍應善盡其審查義務，書面資料如有疑義，自應請其提供相關資料並為說明，並加以審慎判斷，以利查明有無違反公司法或不合法定程式之情形，據以決定准否登記，而非以係屬會計師查核簽證範疇為由，即自認無相關權責，態度消極，亦核有違失。
(1) [bookmark: _Toc230072365][bookmark: _Toc230080713][bookmark: _Toc230348770][bookmark: _Toc230592859][bookmark: _Toc229127080][bookmark: _Toc229151633][bookmark: _Toc227671897][bookmark: _Toc227748087][bookmark: _Toc228435619][bookmark: _Toc230072366][bookmark: _Toc230080714][bookmark: _Toc230348771]查東○○○公司於106年6月28日召開106年度股東常會提案討論東○○○公司之減資並辦理現金增資議案，並作成決議，將公司之原資本額由7億元，先減資6億9,999萬9,990元，實收資本降為10元，再增資9億元，使實收資本成為9億10元。商發署表示東○○○公司106年申請減資及增資之變更登記案，係依據104年7月1日修正之公司法第387條第1項前段規定：「公司之登記或認許，應由代表公司之負責人備具申請書，連同應備之文件一份，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及104年9月2日修正之公司之登記及認許辦法第16條第1項附表4[footnoteRef:2]所規定之登記事項，備具申請書、公司章程、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股東會議事錄、董事會議紀錄及其簽到簿影本、會計師資本額查核報告書暨其附件、變更登記表等申請書表，辦理減資、增資及發行新股等變更登記。本案商發署於106年9月1日核准登記，該署對於本案審查之相關說明略以： [2:  公司之登記及認許辦法第16條第1項附表4之名稱為「股份有限公司登記應附送書表一覽表」，詳細規範股份有限公司於辦理設立、增資、減資、更名與改選等各項登記時，所需檢附之法定文件及標準格式。] 

公司之登記採形式上書面審核。按公司法第168條第1項前段規定：「公司非依股東會決議減少資本，不得銷除其股份；減少資本，應依股東所持股份比例減少之。」若因銷除虧損而減少資本，該「虧損」應以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列於虧損彌補議案內，經股東常會承認，累積於帳上未經彌補之數額為限（當時商業會計法第53條規定，公司法第228條規定及第230條規定參照），凡未經上述決算程序之「本期虧損」，尚不得藉以沖減資本（經濟部71年9月13日商33548號函參照）。
有關減資之變更登記，其減資之比率問題，依公司法第168條第1項前段規定：「公司非依股東會決議減少資本，不得銷除其股份；減少資本，應依股東所持股份比例減少之。」公司法並無減資比率之限制，但減資後公司實收資本額不得為「零」。至於減資比例之計算，究以四捨五入抑或無條件捨棄，公司法並未明定。又減資後產生畸零股之處理，公司法亦未有明文規定，允屬公司內部自治事項，宜由公司自行訂定處理方式 (經濟部99年8月4日經商字第09900099410號函參照) 。
有關增資、發行新股之變更登記，依公司法第266條第2項規定：「公司發行新股時，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同法第267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公司發行新股時，應保留一定比率由員工認購，餘由原有股東按照原有股份比率儘先認購，並聲明逾期不認購者，喪失其權利。準此，公司發行新股係屬董事會之職權，應經董事會特別決議行之，並應明確訂明發行新股金額、股數、股東認股及員工承購程序等發行新股條件。惟公司發行新股超過額定資本額時，應先依公司法第277條第1項規定經股東會特別決議修正章程以增加額定資本。
另會計師受託查核公司增加實收資本額變更登記，其查核報告書應載明來源及其發行股款價額、發行股數與資本額，並應行查核股款繳納、動用、質押、解約、轉讓情事(會計師查核簽證公司登記資本額辦法第7條規定參照)。
東○○○公司原於106年4月5日股東臨時會決議通過減資彌補虧損，減資後實收資本額降為10元，並於同次股東會決議通過增資9億元；該公司復於106年4月14日召開董事會決議通過發行新股，並訂定106年4月24日為減資基準日、106年4月25日為增資基準日，增資股東於增資基準日當天繳足增資9億元股款後，該公司於106年5月5日（收件日）檢送上開股東會及董事會議事錄等申請書件向該部辦理減資、發行新股等變更登記，經書面形式審查過程中，歷經以下補正事項並通知公司檢據申復：
未見所送106年6月28日股東會議事錄承認財務表冊及虧損撥補等議案內容。
股東會議事錄公司名稱未合。
請公司補送106年3月17日經董事會決議發行新股之會議紀錄及其簽到簿。
會計師查核報告書載預收股款及股款動用明細表，不符公司法第266條規定；減資明細表中「減資彌補虧損」所載金額似有誤植；股款動用明細表中「宜蘭零用金撥補」動用內容與所送憑證載款項係匯入個人帳戶未合等。
該公司依照前述補正事項，復於106年6月28日股東常會再次提報辦理減資及增資案，先通過承認表冊後再決議通過減資彌補虧損（減資後實收資本額降為10元及已發行股份總數1股）及增資9億元；並於106年7月10日董事會續行上開「106年4月14日」董事會所為決議通過發行新股，同一程序再次決議發行新股9千萬股，並分別訂定106年7月24日、106年7月25日為減、增資基準日；逐項檢據申復憑辦，再經書面審核，已符合當時公司法相關法令規定及程序，遂經該署106年9月1日核准變更登記。
(2) [bookmark: _Toc230072367][bookmark: _Toc230080715][bookmark: _Toc230348772][bookmark: _Toc230592860]有關東○○○公司於106年6月28日召開106年度股東常會，作成減資6億餘元及增資9億元之決議，經臺灣高等法院判決[footnoteRef:3]，減資案除「畸零股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承購」外之決議，及增資案之決議均無效。東○○○公司不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裁定上訴駁回。茲將臺灣高等法院判決之理由，摘要如下： [3:  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字第355號民事判決。] 

東○○○公司董事長陳○○於106年5月22日召開系爭董事會，會議當日應出席董事6席，其中親自出席董事5席，委託代理出席董事1席。於決議「召開系爭股東會」之議案時，董事高○○、高○以書面表達反對意見退席後，上開議案業經在場4席董事陳○○、廖○○、李○○及劉○○無異議照案通過，有系爭董事會議事錄在卷可憑，其中除陳○○為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國際公司)之董事外，廖○○更係東○國際公司之董事長，有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結果在卷可佐。而系爭減資案提案內容為：「本公司105年度待彌補虧損為10億7,335萬8,967元，今為彌補虧損改善財務結構，擬辦理減資6億9,999萬9,990元，每仟股減少999.99999股，減資比率99.999999%。本公司原實收資本為7億元，分為7,000萬股，每股10元，經減資6億9,999萬9,990元後，實收資本降為10元。減資後不足1股之畸零股，擬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佐以前揭股東名簿所載股權結構，可認系爭減資案決議之作成主要係依東○國際公司之意思，高○4人或其他股東均無從左右該決議之作成。而依系爭減資案之決議結果，東○○○公司於減資後之股東權益為10元，僅餘1股，所有股東持股均為不足1股之畸零股，皆須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而董事長陳○○既係東○國際公司之董事，東○國際公司復為最大股東，該股必然由東○國際公司按面額承購，無從由東○國際公司以外之其他股東承購，此自該次減資及增資後之股東名冊即明，至此東○○○公司僅餘股東1人即東○國際公司，可見系爭減資案之決議實際上是以多數決方式，達到由特定股東即東○國際公司壟斷公司股份及經營之目的，其結果導致高○4人及其他股東遭強制剝奪股權及表決權，落入恣意差別對待範疇，顯與股東平等原則有違。
查東○○○公司之資本總額為10億元，而系爭現金增資案之決議內容為：「本公司為改善財務結構並充實營運資金，擬於登記資本總額10億元範圍辦理現金增資，每股10元，發行普通股9,000萬股，增資總金額為9億元。惟於辦理現金增資認股前，擬先辦理減資6億9,999萬9,990元，以為彌補虧損改善財務結構。經減資再增資後，本公司實收資本額將為9億10元。認購或配股比例：除保留10%由員工認股外，其餘由原股東按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持股比例認購。本公司員工及原股東若有認購不足或放棄認購部分，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之」。依該決議內容，東○○○公司擬辦理增資9億元，惟斯時東○○○公司之實收資本額為7億元，故擬先依系爭減資案先辦理減資6億9,999萬9,990元，然該減資案之決議業經法院認定無效，則東○○○公司如依上開決議內容辦理增資，則實收資本額即達16億元（計算式：7億＋9億＝16億），已超過章程所定之資本總額10億元，系爭現金增資決議內容即因違反章程而無效，則高○4人依公司法第191條之規定，請求確認系爭股東會中關於系爭現金增資案所為之決議無效，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3) [bookmark: _Toc230072369][bookmark: _Toc230080717][bookmark: _Toc230348774][bookmark: _Toc230592862]東○○○公司前於106年6月28日股東常會所為之減資案決議後，僅餘持有1股之法人股東東○國際公司1人，涉有以多數股東之決議侵害少數股東之權利，而構成權利濫用違反股東平等原則之情事，經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字第355號民事判決無效確定，依民法第148條規定及公司法第191條規定，該股東常會減資之決議為無效；同次股東常會所為之現金增資案決議，因減資案之決議經法院認定無效，則增資已超過章程所定之資本總額，即違反章程而無效。經濟部雖於114年3月5日以經授商字第11430262980號函撤銷106年9月1日經授商字第10601125050號函核准減資、發行新股、董事解任變更登記暨董事持股變動備查案，及後續以此錯誤事實基礎所為核准之相關登記，該公司登記資料回復至經濟部105年12月20日經授商字第10501292600號函核准變更登記狀態，惟陳訴人認為小股東之權益，即因商發署之重大違失而自106年起喪失東○○○公司股東之身分，導致陳訴人等小股東僅能自行提出民事案件，爭訟至113年始確定由陳訴人等小股東勝訴，過程中陳訴人等小股東完全無法介入監督東○○○公司之營運，而東○○○公司在東○集團的經營下，累積虧損遠高於資產總額（資本額7億元，113年底之累積虧損達20.5億元），故商發署之達法失職，實已造成陳訴人等小股東莫大之損失。本案東○○○公司於106年6月28日召開106年度股東常會提案討論東○○○公司之減資並辦理現金增資議案，並作成決議，將公司之原資本額由7億元，先減資6億9,999萬9,990元，實收資本降為10元，至此東○○○公司僅餘股東1人，此決議係以多數決方式，達到由特定股東壟斷公司股份及經營之目的，其結果導致其他股東遭強制剝奪股權及表決權，落入恣意差別對待範疇，顯與股東平等原則有違，詎商發署仍率予核准登記，核其所為，顯有未當。
(4) [bookmark: _Toc230072370][bookmark: _Toc230080718][bookmark: _Toc230348775][bookmark: _Toc230592863]另，據陳訴人之陳訴略以，106年7月26日會計師資本額查核報告書揭示之增資基準日為106年7月25日，銀行存款是900,000,000元，然而，東○○○公司一併檢附之股東繳納現金股款明細表卻記載包含東○國際公司在内之東○集團各子公司均係於106年4月25日將各自認購新股之股款匯入東○○○公司銀行帳戶，不但不同於增資基準日(106年7月25日)，況股東會決議減資、增資日是106年6月28日，而股款動用明細表明顯可見東○○○公司於2日後即106年4月27日即以償還借款為由，將東○集團各子公司匯入之股款又再次匯回，且金額高達869,861,797元，銀行專戶已動用869,861,797元，餘額30,138,203元，至增資基準日之股款專用帳戶餘額，還會再低於30,138,203元，故東○○○公司於增資基準日之銀行存款，實際上僅寥寥無幾，不可能有如資本額變動表所記載之900,000,000元。商發署未察覺此明顯錯誤，竟迅速於3日內核准東○○○公司之變更登記，致使40%少數股東之40餘名股東投資化為烏有，商發署主張係採「書面形式審查」，實難謂無重大違失。再者，東○○○公司係於106年6月28日股東常會始決議通過減資及增資案，然而，此次增資9億元之股款竟在股東常會開會前之106年4月25日即已匯入東○○○公司銀行帳戶，更於2天後即106年4月27日以償還借款等為由又再次匯回到東○集團各子公司，既尚未決議減資與增資發行新股，豈能由股東早於2個月前先行繳納股款，實不符合現金增資實務作法與常態，顯見東○○○公司出具之各項財務報告資料，及會計師出具之相關資料均有不實之情形，此等顯而易見之錯誤，商發署卻視而不見。針對上情，詢據商發署表示，東○○○公司原於106年4月5日股東會決議通過減資及增資並經106年4月14日董事會決議通過發行新股，增資股東已於106年4月25日即繳足增資股款9億元，於會計處理借記「銀行存款」、貸記「股本」；惟該公司經主管機關通知於會計年度終了後應先經股東常會承認表冊確認累積虧損金額後再為減資彌補虧損，該公司即於106年5月24日將先前增資股款9億元調整相關會計項目轉列「預收股款」；該公司復於106年7月10日董事會續行上開106年4月14日董事會所為決議通過發行新股同一程序再次決議發行新股9千萬股，爰將轉列之預收股款沖銷，借記「預收股款」、貸記「股本」，該增資股款當時業經會計師依公司申請登記資本額查核辦法第7條規定查核確實收足並已動用。爰此，該公司106年7月10日董事會係續行106年4月14日董事會所為決議，通過發行新股同一程序再次決議發行新股9千萬股，於會計處理上具有關聯性，尚無增資股款繳納日早於股東會日期之情事。至增資後是否旋即以償還借款為由返還參與增資人及增資有無虛偽不實情事一節，依公司申請登記資本額查核辦法之規定，就資本真實性，已賦予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責，公司登記主管機關已不再具有檢查及裁減權限，且依當時公司法第9條第4項規定：「公司之……或其他登記事項有偽造、變造文書，經裁判確定後，由檢察機關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亦由刑事判決確定後，始得撤銷或廢止該登記等。按公司登記主管機關審理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案件時，對公司所檢附之各項文件，雖係採取書面形式審查，而非實質審查方式，仍應盡其審查義務，如有疑義，自應請申請人提供相關資料並為說明，再綜合各項資料加以判斷，以查明有無違反公司法或不合法定程式之情形並令改正，否則即難認已盡其審查義務。復依公司法第21條規定：「(第1項)主管機關得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隨時派員檢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公司負責人不得妨礙、拒絕或規避。(第2項)公司負責人妨礙、拒絕或規避前項檢查者，各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連續妨礙、拒絕或規避者，並按次連續各處新臺幣4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鍰。(第3項)主管機關依第1項規定派員檢查時，得視需要選任會計師或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員協助辦理。」明文賦予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檢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之權責，對於資本真實性若有疑義，應請申請人或會計師提供佐證資料詳細說明，據以查明有無違反公司法或不合法定程式之情形，而非以係屬會計師查核簽證範疇為由，即自認無相關權責。
(5) [bookmark: _Toc230072371][bookmark: _Toc230080719][bookmark: _Toc230348776][bookmark: _Toc230592864]經查，本案臺灣高等法院判決[footnoteRef:4]揭櫫，按股東會決議之内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公司法第191條定有明文。而所謂決議内容違反法令，除違反股東平等原則、股東有限責任原則、股份轉讓自由原則或侵害股東固有權外，尚包括決議違反強行法規或公序良俗在内。次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誠實信用之原則，係在具體之權利義務關係，依正義公平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內容，避免一方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己，應以各方當事人利益為衡量依據，並考慮權利義務之社會作用，於具體事實為妥善運用。倘經認定違反誠信原則時，其法律效果以不發生該違反者所期待者為原則。而本於股東平等原則，股份有限公司就各股東基於股東地位對公司享有權利及負擔義務，應予平等待遇。公司因經營需要，由股東會決議實質上剝奪部分股東之表決權，公司必須證明該決議具有正當性，即是項決議為公司經營上所必要，且公司因該決議所獲利益遠大於部分股東因此喪失行使表決權之利益，而符合比例原則。否則，即係以多數股東之決議侵害少數股東之權利，而構成權利濫用，被剝奪表決權之股東，自得主張該決議無效（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123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東○○○公司於106年6月28日召開106年度股東常會提案討論東○○○公司之減資及辦理現金增資議案，並作成決議，將公司之原資本額由7億元，先減資6億9,999萬9,990元，實收資本降為10元，至此東○○○公司僅餘股東1人即東○國際公司，此決議實際上是以多數決方式，達到由特定股東即東○國際公司壟斷公司股份及經營之目的，其結果導致其他股東遭強制剝奪股權及表決權，落入恣意差別對待範疇，顯與股東平等原則有違，詎商發署仍率予核准登記，核其所為，顯有未當。又，商發署認為東○○○公司106年7月10日董事會係續行106年4月14日董事會所為決議通過發行新股同一程序再次決議發行新股9千萬股，於會計處理上具有關聯性，尚無增資股款繳納日早於股東會日期之情事，並表示增資後是否旋即以償還借款為由返還參與增資人及增資有無虛偽不實情事一節，依公司申請登記資本額查核辦法之規定，就資本真實性，已賦予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責；然公司資本額之查核簽證縱係由會計師辦理，商發署仍應善盡其審查義務，書面資料如有疑義，自應請其提供相關資料並為說明，並加以審慎判斷，以利查明有無違反公司法或不合法定程式之情形，據以決定准否登記，而非以係屬會計師查核簽證範疇為由，即自認無相關權責。商發署允應以本案例為鑑，深切檢討，俾符法制與不辜負人民對政府之期待。 [4:  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字第355號民事判決。] 

本案100年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理○公司）分割減資資料中，資產負債表中之負責人、經理人、主辦會計等欄位，均由董事長一人自行以同一印章核章，顯然有違常情，縱採形式審查亦可輕易發現，商發署難以會計師查核報告書稱查與分割計畫書相同為由，即得以免除該署應要求會計師或該公司提供相關資料並為說明後再據以審查之職責；另在龜○○○○○○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龜○○公司)之新設登記資料中，該公司之資產負債表，其負責人、經理人、主辦會計等欄位，除由董事長一人自行核章外，更似有刻意以2種不同字體的印章於3個欄位分別核章之情事，對此以不同字體分別核章疑義，亦未見該署有何具體作為，可資證明已善盡審查義務等，均核有未當，應予檢討。
[bookmark: _Toc230072359][bookmark: _Toc230080707][bookmark: _Toc230348778][bookmark: _Toc230592866]理○公司於100年間申請分割為理○公司與龜○○公司變更登記案，依當時98年5月27日修正之公司法第387條第1項前段規定：「公司之登記或認許，應由代表公司之負責人備具申請書，連同應備之文件一份，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及98年7月15日修正之公司之登記及認許辦法第16條第1項所規定應檢送書件，略以：辦理分割減資變更登記，須備具申請書、公司章程（不涉及修章者免附）、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股東會議事錄、董事會議紀錄及其簽到簿影本、分割計畫書、會計師資本額查核報告書暨其附件、變更登記表等申請書表；辦理分割設立變更登記，則須備具申請書、公司章程、發起人會議紀錄、股東會議紀錄（檢附被分割公司）、董事會議紀錄及其簽到簿影本（含既存及被分割公司資料）、分割計畫書、發起人名冊、董監事或其他負責人資格及身分證明文件（含指派、改派代表人之指派書）、董監事願任同意書、發起人資格及身分證明文件、建物所有權人同意書正本及最近一期房屋完稅稅單（或所有權狀）影本、會計師資本額查核報告書暨其附件、委託會計師簽證之委託書、設立登記表等申請書表。
[bookmark: _Toc230072360][bookmark: _Toc230080708][bookmark: _Toc230348779][bookmark: _Toc230592867]本案商發署於100年4月28日核准登記，該署對於本案審查之說明略以：
按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833號判決要旨：「……公司法有關之公司變更登記，係採形式書面審查，主管機關對於登記之申請，僅須就公司所提出之申請書件審核，倘符合公司法之規定，即應准為登記，倘已准予登記後，如發現股份有限公司之決議有程序上違法事項，則須俟股東依行為時公司法第190條訴請其撤銷其決議判決確定後，始得由主管機關撤銷該項登記……」，並按公司法第388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於各項登記之申請，認為有違反本法或不合法定程式者，應令其改正，非俟改正合法後，不予登記。」是以實務上，商發署對於公司登記事項之審查，係採形式書面審查是否「違反本法」或「不合法定程式」，倘其申請形式上符合公司法相關規定及程序，即准予登記。換言之，公司申請設立或變更登記事項，其真實性如何，允屬司法機關認事用法之範疇。
公司100年間申請分割之變更登記，按當時93年4月16日修正企業併購法第32條第1項規定：「公司進行分割時，董事會應就分割有關事項，做成分割計畫，提出於股東會。」及同法第3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前條之分割計畫，應以書面為之，並記載下列事項：……二、被分割公司讓與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之營業價值、資產、負債、換股比例及計算依據。」準此，被分割公司依企業併購法進行分割時，董事會應就分割有關事項（如讓與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之營業價值、資產、負債、換股比例及計算依據）做成分割計畫，提出於股東會。
又按100年3月29日修正公司申請登記資本額查核辦法第2條第1項規定，公司申請分割等變更登記，應檢送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分割基準日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資產負債表，並依其性質檢附加蓋公司及代表公司負責人印章之相關文件裝訂成冊；並按同辦法第8條規定，公司分割減資者，會計師所出具減少資本額之查核報告書應分別載明減資原因、銷除股份數、資本額，並載明減資前後之已發行股份總數、資本額。且會計師應就分割減資，是否已依股東會之決議及分割計畫書，就股東姓名、銷除股份數等予以查核；並應於查核報告書內載明被分割公司分割部分之帳面價值及減資金額，暨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對被分割公司股東配發新股總數。爰此，被分割公司向公司登記主管機關申請分割減資變更登記，應依上開規定檢附會計師簽證之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及分割基準日之資產負債表等相關文件，並於該查核報告書應分別載明減資原因、被分割公司分割部分之帳面價值及減資金額等查核情形。
另按公司法於90年11月12日全盤修正，刪除第412條、第415條、第419條及第422條有關主管機關對於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設立登記、增資登記之申請，應派員檢查並得限期申復及抵繳資本之財產過高得裁減之規定，且修正公司法第7條「公司申請設立、變更登記之資本額，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之規定，就「資本真實性」，賦予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責，公司登記主管機關已不再有派員檢查及裁減權限。
理○公司100年間申請分割減資變更登記書件，係分割旅館事業部門之相關營業讓與新設成立龜○○公司，該公司進行分割時，董事會就分割有關事項所做成分割計畫載明「前揭分割讓與之營業價值、資產及負債金額，以理○公司100年1月31日之財務報表帳面價值為準，惟實際金額仍以本公司分割基準日前一日之帳面價值為準」，並經100年3月9日股東會決議通過分割減資案，訂定減資基準日為「100年3月15日」。該公司復於100年3月29日（收件日）檢送上開股東臨時會、同日分割計畫書及會計師簽證之資本額查核報告書等申請書表向商發署辦理分割減資變更登記，經書面形式審查，部分書件未臻齊全，曾以100年3月30日經授商字第10001063070號函請該公司儘速檢送相關文件辦理。嗣經該公司於100年4月25日補正完成，再經書面審查，有依當時公司之登記及認許辦法第16條第1項附表規定備齊申請書表，已符合當時公司法、企業併購法及公司申請登記資本額查核辦法相關規定及程序，遂依法於100年4月28日核准分割變更登記。
按理○公司所附之會計師100年4月20日簽證之分割減資資本額查核報告書載明會計師查核意見「理○○○股份有限公司為分割減資所編製之100年03月15日資產負債表，業經本會計師依照公司申請登記資本額查核辦法，予以查核竣事，……」、「上開資產負債表所列各科目之金額，經核對與公司帳載餘額調節相符，其會計處理已依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等規定辦理」及「依本會計師查核結果，理○公司分割旅館事業部門予新設立之龜○○公司，查與分割計畫書相符，……」。爰此，其分割讓與資產、負債之科目及其金額等事項係屬會計師查核範疇，就資本真實性，公司申請登記資本額查核辦法已賦予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責，經濟部不具有檢查及裁減權限，如有爭議，允屬司法機關認事用法範疇。
[bookmark: _Toc230072361][bookmark: _Toc230080709][bookmark: _Toc230348780][bookmark: _Toc230592868]按公司法有關公司登記係採取準則主義，公司於齊備相關文件，主管機關應依公司所附文件據以書面審查，如符合法令規定及程序，即應核准其登記。惟按公司法第388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於公司登記之申請，認為有違反本法或不合法定程式者，應令其改正，非俟改正合法後，不予登記。」即於主管機關審理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案件時，對公司所檢附之各項文件，雖係採取書面形式審查，而非實質審查方式，仍應盡其審查義務，如有疑義，自應請申請人提供相關資料並為說明，再綜合各項資料加以判斷，以查明有無違反公司法或不合法定程式之情形並令改正，否則即難認已盡其審查義務[footnoteRef:5]。此外，公司法於90年11月12日修正，修正公司法第7條「公司申請設立、變更登記之資本額，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之規定，賦予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責，然授權由會計師查核簽證，並不等同於公司登記主管機關即可無視會計師查核簽證內容是否妥適、有無疑義，而不必承擔審核之責。經查本案100年間理○公司分割減資資料中，資產負債表中之負責人、經理人、主辦會計等欄位，均由董事長許○○一人自己核章，顯然有違常情，採形式審查即可輕易發現，商發署難以會計師查核報告書稱查與分割計畫書相同，即得以免除該署應要求該公司提供相關資料並為說明後再據以審查之職責；另在龜○○公司之新設登記資料中，所檢附之資產負債表中，其負責人、經理人、主辦會計等欄位，除由董事長許○○一人自己核章外，更似有刻意以2種不同字體的印章於3個欄位分別核章之情事，對此疑義，亦未見該署有何具體審查作為。 [5:  摘自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195號判決。] 

[bookmark: _Toc230072362][bookmark: _Toc230080710][bookmark: _Toc230348781][bookmark: _Toc230592869]另，陳情人表示，理○公司分割部分的資產8.74億元與負債3.74億元，以100年1月31日為基準，其差異剛好是5億元整，會計師查核報告書中，該公司資產9.40億元與負債4.40億元於100年3月15日的差異又剛好是5億元整，無法相信如此巧合；此外分割計畫書之資產負債金額與會計師查核報告書之資產負債金額不同，會計師查核報告書仍稱查與分割計畫書相同，商發署對此重大疑慮竟視而不見，仍放水核准登記等。查依會計恆等式，會計科目中之資產金額等於負債金額加上股東權益金額，故若不涉及股東權益之交易，且100年1月31日至100年3月15日之會計分錄僅涉及資產科目與負債科目時，資產科目與負債科目之增、減金額，自應相同。復查分割計畫書之資產負債金額雖係列出100年1月31日之金額，分割計畫書亦載明實際金額以分割基準日前一日之帳面金額為準，會計師查核報告書所稱查與分割計畫書相同，似非無據。
[bookmark: _Toc230072363][bookmark: _Toc230080711][bookmark: _Toc230348782][bookmark: _Toc230592870]綜上，主管機關審理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案件時，對公司所檢附之各項文件，雖係採取書面形式審查，而非實質審查方式，仍應盡其審查義務，如有疑義，自應請申請人提供相關資料並為說明，再綜合各項資料加以判斷，以查明有無違反公司法或不合法定程式之情形並令改正，否則即難認已盡其審查義務。本案100年間理○公司分割減資資料中，資產負債表中之負責人、經理人、主辦會計等欄位，均由董事長一人自行以同一印章核章，顯然有違常情，縱採形式審查亦可輕易發現，然未見商發署要求出具理○公司分割減資資本額查核報告書之會計師或理○公司說明該公司之資產負債表僅由董事長一人於3個不同職位之欄位自行核章之緣由，難以會計師查核報告書稱查與分割計畫書相同為由，即得以免除該署應要求會計師或該公司提供相關資料並為說明後再據以審查之職責；另在龜○○公司之新設登記資料中，該公司之資產負債表，其負責人、經理人、主辦會計等欄位，除由董事長一人自行核章外，更似有刻意以2種不同字體的印章於3個欄位分別核章之情事，對此以不同字體分別核章疑義，亦未見該署有何具體作為，可資證明已善盡審查義務等，均核有未當，應予檢討。
2、 [bookmark: _Toc419548880][bookmark: _Toc219128910]商發署既知悉東○○○公司監察人似未能依據公司法第218條規定，行使其監督公司業務職權情事，如經檢視陳情人所提供佐證資料中，未見提出監察人之委任書及確認相關人員身分之錄影內容，允宜適時與陳訴人進行確認與溝通，以力求審慎與周全。此外，由東○○○公司監察人向商發署檢舉，其於114年11月7日函請該公司提供相關資料影本，惟遭該公司拒絕，嗣經商發署不採信該公司說明而對該公司代表人進行裁罰後，該公司以存證信函通知監察人請其本人到場、可攜同具會計或法律專業資格人士查核及事前預告查核日期與資料範圍等節可證，對於維護法紀與法令尊嚴，主管機關責無旁貸。
(1) [bookmark: _Toc226106989][bookmark: _Toc229151635][bookmark: _Toc230072373][bookmark: _Toc230080721][bookmark: _Toc230348784][bookmark: _Toc230592872]據陳訴人陳訴，東○○○公司拒絕監察人之查帳，商發署應依法裁罰而未為，實屬行政怠惰及有包庇東○○○公司之嫌，其內容略以：
東○○○公司監察人蕭○○、陳訴人及股東代表高○○，因認東○○○公司帳務顯有疑義，於113年12月16日寄發函文與東○○○公司表明欲委由會計師及律師於113年12月20日下午2時進行帳務之查閱，並副知經濟部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陳訴人等所委任之陳○○律師於查帳當日前往東○○○公司，該公司登記現址上班時間燈火通明，然而大門深鎖，使陳訴人等不得其門而入，更遭身分不明之人阻撓，完全無法進行查帳。事後陳訴人將東○○○公司拒絕配合查帳之事函知商發署，請求商發署依據前揭公司法規定裁罰東○○○公司，商發署竟於114年6月2日函覆「經東○○○公司於114年5月7日申復略以，113年12月20日當日情形為高○○偕同不明人士至公司要求查帳，因高○○並非監察人，亦未提出蕭○○之授權文件，爰請相關人員離開等語，所訴尚可採據」云云，而未予裁處罰鍰。
惟查，查帳當日監察人蕭○○雖未親自到場，惟其已授權陳○○律師辦理查帳事宜，此有陳訴人等於查帳日拍攝照片中，陳訴人於辦公室門前手持之文件即為監察人蕭○○授權文件為證，商發署僅依東○○○公司之片面說詞，未經合理查證或使陳訴人等再次陳述意見提出相關授權文件，逕自採信東○○○公司推諉卸責之詞，顯有未盡行政調查之責任，而有包庇東○○○公司之嫌，實屬行政怠惰。
再者，陳訴人等小股東自97至114年已多次要求查帳，均遭東○集團王○○及許○○拒絕，又於106及114年以非法減資再增資之方式欲滅殺陳訴人等40%小股東之股權，顯見東○○○公司帳務應有問題。東○集團只待東○○○公司114年減資增資變更登記經商發署核准後，即可以陳訴人等小股東不再具有東○○○公司股東或監察人身分，而得以拒絕陳訴人等之查帳要求，商發署未裁罰東○○○公司拒絕113年12月26日查帳之行為，更認定東○○○公司非屬拒絕查帳，侵害陳訴人等小股東之財產權甚鉅。
商發署以114年6月2日商環字第11400092451號函文答覆發文者(即陳訴人)控訴東○方涉違反公司法第218條一案，又於說明一，全部包攬陳訴人致商發署之5個函文[footnoteRef:6]，對於各函針對陳訴人實名指陳東○方之種種不法，依然是「不採」、「不駁」、「不調查」之對應，雖然商發署於114年3月27日商登字第11402402120號函之說明六、114年4月21日商登字第11400075780號函之說明七、114年4月25日商登字第11400077160號函之說明五，多次提及「至臺端等舉發東○○○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財報不實等涉及公司治理部分，本署刻正依行政程序辦理中。」然歷經半年多，東○方沒有受到任何違法處分之結果，可見商發署漠視受害人且消極無為、偏頗之態度。 [6:  陳訴人113年12月20日光復字第003號函、113年12月25日光復字第004號函、114年1月14日光復字第006號函副本、114年3月11日金監字第1140311號函及114年3月12日金監字第1140312號函。] 

(2) [bookmark: _Toc230072374][bookmark: _Toc230080722][bookmark: _Toc230348785][bookmark: _Toc230592873]針對陳訴人之指謫，商發署相關說明略以：
按公司法第218條規定：「(第1項)監察人應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製簿冊文件，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理人提出報告。(第2項)監察人辦理前項事務，得代表公司委託律師、會計師審核之。(第3項前段)違反第1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監察人檢查行為者，代表公司之董事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第4項)前項情形，主管機關或證券主管機關並應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繼續令其限期改正，並按次處罰至改正為止。」合先敘明。
蕭○○主張其為東○○○公司監察人，於113年12月20日委任律師及會計師事務所代表，偕同高○○及高○○赴該公司查核財務資料，惟遭東○○○公司拒絕，向經濟部檢舉東○○○公司涉有違反公司法第218條規定，商發署就前開檢舉事項於114年4月25日以經授商字第11400073390號函限期東○○○公司申復。
嗣經東○○○公司於114年5月7日申復略以，113年12月20日當日情形為高○○偕同不明人士至公司要求查帳，因高○○並非法定監察人，亦未提出蕭○○之授權文件，爰請相關人員離開等語。因公司所訴尚可採據，爰該署未予裁罰，並於114年6月2日以經授商字第11400092450號書函告知東○○○公司後續仍應依公司法第218條規定辦理，亦於同日以商環字第11400092451號函復陳情人該署前開處理情形。
另於114年8月4日以商環字第11403000110號函再度向陳情人詳細說明本案處理經過，略以：
於接獲陳情後，於114年4月25日以經授商字第11400073390號函限期東○○○公司申復，嗣經東○○○公司於114年5月7日申復略以，113年12月20日當日情形為高○○偕同不明人士至公司要求查帳，因高○○並非法定監察人，亦未提出蕭○○之授權文件，爰請相關人員離開等語，商發署審酌陳情人來文所附文件與隨身碟內容，以該公司說明尚可採據而未裁罰，並發函通知東○○○公司，於114年3月5日撤銷該公司106年9月1日變更登記案及其後續以錯誤事實為基礎所為核准之相關登記，東○○○公司於114年3月5日之登記已回復蕭○○為監察人，後續仍應依公司法第218條規定辦理。
有關陳情人強調，113年12月20日當日監察人代表為陳○○律師，當日有將監察人委任查帳書張貼於公司大門前，並有錄影為證等情，經商發署再次檢視來文所附隨身碟，未見提出委任書及確認陳○○律師身分之相關錄影內容。對於前次陳情未裁罰，不影響蕭○○再以監察人身分行使公司法第218條規定之調查權，倘東○○○公司後續確有規避、妨礙或拒絕監察人檢查行為屬實，經濟部自應依法裁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繼續令其限期改正，並按次處罰至改正為止。
另蕭○○於114年11月18日向經濟部檢舉東○○○公司涉有違反公司法第218條規定，其主張於114年11月7日函請東○○○公司提供該公司於114年7月24日向經濟部申請減資、變更章程、增資等變更登記案所檢附之所有文件及與該部往來函文之影本，惟遭該公司拒絕等語。商發署就前開檢舉事項，於114年12月2日函請東○○○公司申復，該公司於114年12月12日申復，惟該公司之主張核不足採，爰該署於115年1月13日以經授商字第11400159890號函對東○○○公司之代表人處以罰鍰2萬元，並請該公司於115年1月31日改正，另於同日以商環字第11400159891號函復蕭○○本案之處理情形。
本案經於115年1月13日裁罰後，東○○○公司已於115年1月27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蕭君請其本人到場、可攜同具會計或法律專業資格人士查核及事前預告查核日期與資料範圍等，復於115年2月11日對前開裁罰案提起訴願，而蕭君於115年2月23日向公司表示，前開要求已逾越公司法第218條規定，目前商發署尚未接到雙方對於後續處理情形之通知。
(3) [bookmark: _Toc230072375][bookmark: _Toc226968991][bookmark: _Toc227671908][bookmark: _Toc227748098][bookmark: _Toc228435630][bookmark: _Toc229127092][bookmark: _Toc229151638][bookmark: _Toc230072377][bookmark: _Toc230080723][bookmark: _Toc230348786][bookmark: _Toc230592874][bookmark: _Toc419283032][bookmark: _Toc419548883][bookmark: _Toc218864637][bookmark: _Toc219107694][bookmark: _Toc219111785][bookmark: _Toc219128912][bookmark: _Toc219130434][bookmark: _Toc219204070][bookmark: _Toc226106992]綜上，依據公司法第218條規定，監察人有監督公司業務執行之職責，並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抄錄或複製簿冊文件，且監察人辦理前項事務，得代表公司委託律師、會計師審核之。為確保監察人可順利、有效監督公司業務執行之狀況，公司若違反上開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監察人檢查行為者，對於代表公司之董事處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且主管機關並應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並按次處罰至改正為止。陳訴人表示，113年12月20日當日監察人代表為陳○○律師，當日有將監察人委任查帳書張貼於公司大門前，並有錄影為證等情，商發署則表示經檢視陳情人來文所附文件與隨身碟內容，未見提出委任書及確認陳○○律師身分之相關錄影內容，爰對於該次陳情未予裁罰等。然商發署既已知悉113年12月20日似有監察人未能依據公司法第218條規定，行使其監督公司業務職權之情事，如經檢視陳情人所提供資料中，未見提出委任書及確認陳○○律師身分之相關錄影內容，允宜適時與陳訴人進行確認與溝通，以力求審慎與周全。復由東○○○公司監察人向經濟部檢舉，其於114年11月7日函請該公司提供於114年7月24日向該部申請減資、變更章程、增資等變更登記案所檢附之所有文件及與該部往來函文之影本，惟遭該公司拒絕，嗣經經濟部不採信該公司說明而對該公司代表人進行裁罰後，該公司以存證信函通知監察人請其本人到場、可攜同具會計或法律專業資格人士查核及事前預告查核日期與資料範圍等節可證，對於維護法紀與法令尊嚴，主管機關責無旁貸。
商發署對於東○○○公司於114年7月24日再次申辦減資、變更章程、增資等變更登記，參酌陳訴人指訴內容，多次要求該公司檢附相關文件申復說明，並表示刻依公司法、公司登記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並參照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要旨審慎辦理中，允宜適時與陳訴人妥為溝通，俾杜質疑。
[bookmark: _Toc230072379][bookmark: _Toc230080725][bookmark: _Toc230348788][bookmark: _Toc230592876]據陳訴人陳訴，商發署針對東○○○公司於114年7月24日再次向商發署非法申辦減資、變更章程、增資等變更登記一案，縱有諸多違規、違法情節，陳訴人已實名舉報數十件抗陳文，應予否准而不為，該案迄今超過252日，顯有未依法行政、違背職守之嫌，嚴重傷害陳訴人等之股東權益甚鉅。
[bookmark: _Toc230072380][bookmark: _Toc230080726][bookmark: _Toc230348789][bookmark: _Toc230592877]詢據商發署說明略以，查「公司法係採準則主義，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應於公司備齊相關文件後，就其所備文件據以書面審查，如符合法令規定及程序，即應核准其登記。又上開書面審查雖係由公司登記主管機關對於各類登記申請所附文件、書表為形式審查，惟所謂形式審查並非不為調查，主管機關仍應依據申請登記所附文件、書表及其職務上已知悉之資料綜合判斷，以查明申請登記事項有無違反公司法或不合法定程式之情形，形式審查結果無所疑義，始能准予登記(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471號判決與106年度判字第220號判決參照)」。東○○○公司於114年7月24日向經濟部申請減資、增資變更登記，案經書面形式審查登記書件內容尚有缺漏，商發署爰以114年8月12日經授商字第11430671220號函通知補正，該公司已分別於114年8月18日、114年8月21日檢附相關書件申復說明。又據報陳情人陳稱該公司所附股東會議事錄出席欄有偽造文書情事，爰再以114年9月10日經授商字第11430731470號函通知該公司申復說明，東○○○公司已於114年9月12日檢附相關書件申復說明。另為慎重起見，確認該公司本次增資股款是否涉有公司法第9條第1項資金不實情形，商發署爰以114年11月10日經授商字第11430772940號函第3次通知該公司申復說明該次發行新股股款迄今動用情形。東○○○公司已於114年11月13日檢附相關書件申復說明，惟該公司所申復股款動用情形尚有待釐清事項，以114年12月26日經授商字第1143088207號函第4次通知通知該公司檢附相關文件申復說明。另為釐清該次股東會減資決議程序是否符合規定及增資股款資金有無抽逃資本疑慮，以115年1月14日經授商字第1143088207號函第5次通知補正，該公司已於115年1月16日檢附書件申復說明，商發署於115年3月12日以經授商字第11530290980號函第6次通知該公司檢附後續配合監察人查核情形之相關資料申復說明。東○○○公司已於115年3月13日檢附相關書件申復說明，商發署刻正依公司法、公司登記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並參照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要旨審慎辦理中。
[bookmark: _Toc230080727][bookmark: _Toc230348790][bookmark: _Toc230592878]據上，商發署對於東○○○公司於114年7月24日再次申辦減資、變更章程、增資等變更登記，參酌陳訴人指訴內容，多次要求該公司檢附相關文件申復說明，並表示刻依公司法、公司登記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並參照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要旨審慎辦理中，允宜適時與陳訴人妥為溝通，俾杜質疑。
2、 [bookmark: _Toc419548884][bookmark: _Toc219128913][bookmark: _Toc229127093]
處理辦法：
1、 [bookmark: _Toc230348792][bookmark: _Toc230592880][bookmark: _Toc2400396][bookmark: _Toc4316190][bookmark: _Toc4473331][bookmark: _Toc69556898][bookmark: _Toc69556947][bookmark: _Toc69609821][bookmark: _Toc70241817][bookmark: _Toc70242206][bookmark: _Toc416015734][bookmark: _Toc419548885][bookmark: _Toc218864639][bookmark: _Toc219128914][bookmark: _Toc226968995][bookmark: _Toc227671912][bookmark: _Toc227748100][bookmark: _Toc228435632][bookmark: _Toc229127094][bookmark: _Toc229151640][bookmark: _Toc230072382][bookmark: _Toc230080729][bookmark: _Toc524902735][bookmark: _Toc525066149][bookmark: _Toc525070840][bookmark: _Toc525938380][bookmark: _Toc525939228][bookmark: _Toc525939733][bookmark: _Toc529218273][bookmark: _Toc529222690][bookmark: _Toc529223112][bookmark: _Toc529223863][bookmark: _Toc529228266]調查意見一，糾正經濟部商業發展署。
2、 [bookmark: _Toc230348793][bookmark: _Toc230592881][bookmark: _Toc218864640][bookmark: _Toc219128915][bookmark: _Toc226968996][bookmark: _Toc227671913][bookmark: _Toc227748101][bookmark: _Toc228435633][bookmark: _Toc229127095]抄調查意見二至四，函請經濟部督飭商業發展署檢討見復。
3、 [bookmark: _Hlk231387418]抄調查意見一至二，函請經濟部督飭商業發展署檢討相關人員與會計師責任見復。
4、 [bookmark: _Toc69556899][bookmark: _Toc69556948][bookmark: _Toc69609822][bookmark: _Toc416015736][bookmark: _Toc419548886][bookmark: _Toc218864641][bookmark: _Toc219128916][bookmark: _Toc226968997][bookmark: _Toc227671914][bookmark: _Toc227748102][bookmark: _Toc228435634][bookmark: _Toc229127096][bookmark: _Toc229151641][bookmark: _Toc230072383][bookmark: _Toc230080730][bookmark: _Toc230348794][bookmark: _Toc230592882][bookmark: _Toc2400397][bookmark: _Toc4316191][bookmark: _Toc4473332]抄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bookmark: _Toc163637050][bookmark: _Toc163743087][bookmark: _Toc164156949][bookmark: _Toc164242808][bookmark: _Toc164243857][bookmark: _Toc165470554][bookmark: _Toc165551574][bookmark: _Toc165557340][bookmark: _Toc171439001][bookmark: _Toc171589675][bookmark: _Toc171591181][bookmark: _Toc171592092][bookmark: _Toc171604068][bookmark: _Toc173921827][bookmark: _Toc214025125][bookmark: _Toc214534823][bookmark: _Toc216167130][bookmark: _Toc216432146]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遮隱個資等內容後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賴振昌
趙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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